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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债权人：
奉化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重整一案，于2022年11月3日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关于不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议案》、《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管理人报酬方案》、《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重整方案》提交全体债权人和出资人表决。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及第八十二条规定“下列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依照下列债权分类，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一)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二)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三)债务人所欠税款;(四)普通债权。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决定在普通债权组中设小额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及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之规定，管理人现将表决结果向全体债权人公布:
1.《关于不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28 人，代表金额 100,387,834.61元，22 位债权人赞成，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 78.57%(22/28=78.57%)，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92.38% (92,736,130.61/100,387,834.61=92.38%)，上述议案通过。
2.《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 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管理人报酬方案》表决情况
本次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28 人，代表金额 100,387,834.61元，23 位债权人赞成，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 82.14%(23/28= 82.14%)，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92.46% (92,820,664.05/100,387,834.61=92.46%)，上述两个议案通过。
2.《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重整方案》表决情况 
2.1 普通债权组表决情况
本次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28 人，代表金额 100,387,834.61元，19位债权人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 67.86%(19/28=67.86%)，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79.40% (79,707,858.95/100,387,834.6=79.40%)，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
2.2 税收债权组表决情况
本次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1 人，代表金额 1,451,564.91元， 该债权人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 100%，占税收债权总额的 100%，税收债权组表决通过。
2.3 出资人组表决情况
本次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3 人，出资人组投资金额合计 1000 万元，2 位债权人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 66.67%(2/3=66.67%)%，占出资总额的 94%(940 万/1000 万=94%)， 出资人组表决通过。
2.4 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人组表决情况
本次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3 人，代表金额 43,510,000.00 元， 3 位债权人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该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 100%，占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00%，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人组表决通过。
  特此汇报!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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